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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1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

投资者应当到http://www.sse.com.cn网站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

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5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根据2024年4月24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的 《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

案》，本次利润分配拟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0.10元

（含税）。 本次利润分配不送红股， 也不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截至2024年3月31日公司总股本

1,901,792,866股，以此为基数计算预计分配利润19,017,928.66元（含税）。 在本方案审议之日起至

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 公司如因存在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等原因致使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

的，拟维持分配总额不变，相应调整每股分配比例。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重庆建工 600939 不适用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窦波 吴亦非

办公地址 重庆市两江新区金开大道1596号 重庆市两江新区金开大道1596号

电话 023-63511570 023-63511570

电子信箱 zqb@cceg.cn zqb@cceg.cn

2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行业情况分析

1.房地产调整仍在持续，住房供应体系或有变化。

2023年以来，在“保交付” 政策支持下，房屋竣工面积实现阶段性增长，但房地产开发投资和新开

工面积均保持历史罕见的持续负增长。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3年全年房地产开发投资11.09万

亿元，同比下降9.6%；全年我国房地产开发企业房屋施工面积838364万平方米，同比下降7.2%。 尽管

2022年以来，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陆续出台房地产托底支持政策，特别是2023年，监管以“房地产市场

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 定调楼市，出台了“认房不认贷” 、“双限” 解除、限价松绑、普宅标准优化、房

票安置等一系列重磅宽松政策，房地产供给端的行业融资亦呈现边际改善态势；但房地产流动性压力

犹存，而且传导至涉房业务较多的建筑企业，使其在项目拓展及工程回款方面面临巨大压力和风险；

需求端的居民收入预期减弱等因素也制约着市场修复节奏，房地产投资、销售等方面依然承压，市场

调整仍在持续。 为稳定地产预期，探索房地产新发展模式，2023年以来中央政治局和国务院多次强调

超大特大城市城中村改造，加大规划建设保障性住房，推进“平急两用” 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用以弥补

房地产市场带来的供给结构的失衡，未来我国住房供应体系或将发生变化，建筑企业房建业务内部结

构占比将随之变化。

2.基建投资延续增长，化债风险逐步释放。

基建投资具有很强的宏观调控效应， 相较于房地产和制造业投资， 更能发挥稳定增长的 “压舱

石” 作用。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3年基础设施投资(不含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增长

5.9%，带动固定资产投资增长3.0%，一定程度弥补了消费收缩缺口。 但同时不容忽视的是，伴随着房地

产行业深度调整，地方政府土地财政持续弱化，存在较大的隐债化解压力，部分弱区域地方政府存在

一定收支矛盾。 为了统筹地方债务风险和稳定发展，2023年7月以来，中央推出了“一揽子化债方案” ，

包括加快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和使用、发行特殊再融资债券、发行特别国债、推进金融化债等工作，

有效缓解了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和债务压力。 2023年12月，中央政治局会议新增“先立后破” 的表述，

在防风险作为底线的大背景下，后续或将出台更多增量政策帮助“一揽子化债方案” 的平稳落地，有

望改善建筑企业的回款情况；同时会议强调“积极的财政政策要适度加力、提质增效” ，鼓励新基建、

新能源等国家战略方向发展，提供新的建筑业务增量。 来自全国31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预算报告显

示，2024年各省份获得的提前批专项债、一般债额度加总分别为22,800亿元、4,320亿元，其中一般债

总额度和2023年持平,各省份提前批一般债额度同比变化不大；各省份专项债总额度同比增加900亿

元（增长4%）,但结构有所变化，经济大省获得专项债额度同比增加，高风险省份额度则下降，以统筹

地方债务风险化解和稳定发展。 在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配合下，2024年宏观经济修复将

继续以基建领域扩大有效益的投资，助力形成经济增长的良性循环。

3.受政策驱动和市场引领，装配式建筑渗透率或将提升。

近年来，在“双碳” 的背景之下，国家对装配式建筑高度重视，以相关利好政策大力扶持行业发展。

2023年初，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质量强国建设纲要》明确提出，鼓励企业建立装配式建筑部品部件

生产、施工、安装全生命周期质量控制体系，推行装配式建筑部品部件驻厂监造。 2023年底召开的全国

住房城乡建设工作会议指出，建筑业板块，要持续在工业化、数字化、绿色化转型上下功夫，努力为全

社会提供高品质建筑产品，打造“中国建造” 升级版。 北京等24个智能建造试点城市积极探索建筑业

转型发展的新路径，通过一年的试点，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近年来，全国各地政府出台了装配式建筑专

门指导意见和相关配套措施，不少地方更是对装配式建筑的发展提出了明确要求，特别是部分省市对

正在大力推进的保障性住房建设文件中明确要求或鼓励装配式建筑工艺。 在政策驱动和市场引领下，

装配式建筑设计、生产、施工、装修等相关产业能力将快速提升，装配式建筑规范化程度日趋完善，规

模化带动建筑预制成本逐步下降，行业空间或将持续扩容。

（二）市场地位

公司作为重庆市最大建筑企业集团， 以及重庆市属国有重点企业，2023年被中国企业联合会、中

国企业家协会评选为中国企业500强，被《财富》评选为中国上市公司500强企业，并跻身“基建、建筑、

工程” 类榜单前20位。长期以来，公司坚持技术立企、人才强企，加强科技创新和统筹组织，推动建筑工

艺提档升级，不断提高自身的核心竞争力和对中高端产品的渗透力。 随着“一带一路” 建设、长江经济

带、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规划等加快推动落实，重庆“两点”“两地” 战略的持续推进和不断深化，给公

司带来了广阔的市场空间和业务发展的重要机会。 展望未来，公司将突出建筑施工优势，坚持以重庆

市为主战场，全力打造集设计、投资、建设、运营、增值服务为一体的全生命周期千亿级综合性建筑企

业集团，推动建设“产品卓越、品牌卓著、创新领先、治理现代” 的一流企业。

公司是以房屋建筑工程、基础设施建设与投资等业务为主业，集工程设计、机械制造、建筑材料生

产、特许经营、物流配送等服务为一体的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主要从事的业务包括：公共与民用房屋建

筑施工、机电安装工程施工、建筑装修装饰等；高等级公路及公路路基、路面、桥梁、水利、港口、隧道等

的施工、建设与投资；建筑机械设备、器材、构件、钢结构、建筑材料的生产、销售、物流、工程设计、技术

咨询、技术服务等。

公司实施的工程项目经营模式主要分为施工合同模式和融资合同模式两个类别。 其中，施工合同

模式主要用于房屋建设、基建工程、专业工程、建筑装饰等业务；融资合同模式主要用于部分基建工程

业务。

1.施工合同模式：主要的施工合同模式有工程总承包、EPC、施工总承包和专业承包等。

工程总承包：公司在拥有的工程总承包资质范围内提供承揽承建服务。 工程总承包范围最广，包

括资金管理、勘察、设计、施工（包括各项目、各专业）、聘请施工监理、办理工程竣工验收手续，提交各

项工程数据，最后向业主移交完工工程，直接对业主负责。

EPC模式：受业主委托，公司按照合同约定对工程建设项目的设计、采购、施工、试运行等实行全过

程或若干阶段的承包。 通常在总价合同条件下，公司充分发挥在设计、采购、施工等过程中的主导作

用，对所承包工程的质量、安全、费用和进度进行负责。

施工总承包：公司直接与业主或业主委托的工程总承包商签订施工总承包合同，按照施工图负责

整个工程所有分项工程和各个专业工程的施工任务，并保证施工进度、工程质量、安全管理等满足业

主及国家相关规范和标准的要求，直接对业主或业主委托的工程总承包商负责。

专业承包：是从业主或施工总承包商处分包某专业工程进行施工。 公司主要在桩基工程、防水工

程、安装工程、通风管道工程、弱电工程、消防工程、建筑装饰等领域实施专业承包。

2.融资合同模式：主要的融资合同模式有PPP、BOT、BOO投资模式等。

PPP模式：公司通过资本运作来承揽业务的一种形式，经过招采程序后，社会资本方与政府或政府

代表方合作，各方作为股东方共同出资设立项目公司，通过项目公司对PPP项目的融资、建设和运营进

行全面管理并对实施机构负责。

BOT模式：公司与业主方签订特许权协议，负责项目的融资、设计、建造、经营和维护并在一定时

期内对建设项目享有经营权，依据合同约定在运营期内通过收取运营费用、获得可行性缺口补助等方

式回收投资和取得合理回报，特许期满后项目将移交回政府。

BOO模式：公司与业主方签订特许权协议，承包商根据政府赋予的特许权,建设并经营某项产业

项目，但是并不将此项基础产业项目移交给政府。

3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近3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23年

2022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21年

调整后 调整前

总资产

86,989,647,028.

48

82,068,396,361.

96

82,068,396,361.

96

6.00

78,003,987,914.

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8,436,651,839.6

7

8,928,248,284.5

1

8,928,248,284.5

1

-5.50

10,469,202,516.

70

营业收入

44,698,308,654.

68

49,313,894,215.

50

49,313,894,215.

50

-9.36

57,808,949,781.

33

扣除与主营业务无关的业

务收入和不具备商业实质

的收入后的营业收入

44,075,070,434.

06

48,534,506,173.

00

48,534,506,173.

00

-9.19

56,834,178,924.

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37,594,104.61 151,486,469.20 151,408,433.98 -75.18 273,365,739.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01,356,256.11 -27,534,546.42 -27,612,581.64 不适用 67,617,073.6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268,783,756.94

1,241,807,971.0

8

1,241,807,971.0

8

-78.36 -849,163,675.8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0.429 1.53 1.53

减少1.10个

百分点

2.7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02 -0.010 -0.01 不适用 0.0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02 -0.010 -0.01 不适用 0.05

3.2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月份）

第二季度

（4-6月份）

第三季度

（7-9月份）

第四季度

（10-12月份）

营业总收入 11,006,539,370.57 9,913,185,049.99 11,422,559,234.80

12,368,046,190.9

4

营业收入 11,004,040,324.68 9,911,051,330.73 11,420,119,804.29

12,363,097,194.9

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7,958,289.89 62,844,363.89 66,376,506.86 -149,585,056.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53,496,381.47 70,139,223.23 65,323,089.41 -290,314,950.2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828,181,885.97 994,210,087.29 89,703,543.68 1,013,052,011.94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股东情况

4.1报告期末及年报披露前一个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和持有特

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总数及前 10�名股东情况

单位:�股

截至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44,801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43,630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不适用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不适用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增

减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

持有有

限售条

件的股

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重庆建工投资控股有限

责任公司

0 844,332,774 44.40 0 质押 412,000,000 国有法人

重庆高速公路集团有限

公司

0 526,681,539 27.69 0 无 国有法人

重庆市城市建设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

0 64,277,998 3.38 0 无 国有法人

重庆市江北嘴中央商务

区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0 39,555,691 2.08 0 无 国有法人

吴峰 0 6,985,539 0.37 0 无 境内自然人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金元顺安元启灵

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1,529,500 5,054,262 0.27 0 无 其他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3,688,470 3,688,470 0.19 0 无 其他

陈丁耀 3,324,542 3,324,542 0.17 0 无 境内自然人

钱冶中 2,908,800 2,908,800 0.15 0 无 境内自然人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国泰君安量

化选股混合型发起式证

券投资基金

2,872,100 2,872,100 0.15 0 无 其他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重庆建工控股、 重庆高速集团和重庆城投集团的实际控制人均为重庆市国资

委。 公司未知其他股东间有何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

说明

不适用

4.2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1公司所有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单位:亿元 币种:人民币

债券名称 简称 代码 到期日 债券余额 利率（%）

重庆建工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2024年面向专业投

资者非公开发行公司债

券（第一期）

24渝建01 254104 2029-03-15 10 4.00

重庆建工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2020年度第一期中

期票据

20 渝 建 工

MTN001

102000527 2023-03-27 2 4.88

5.2报告期内债券的付息兑付情况

债券名称 付息兑付情况的说明

重庆 建工集 团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2020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

已于2023年3月27日完成本息兑付手续，兑付本息金额20,976万元。

5.3报告期内信用评级机构对公司或债券作出的信用评级结果调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4公司近2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主要指标 2023年 2022年 本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资产负债率（%） 89.93 88.73 -1.20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 -101,356,256.11 -27,534,546.42 不适用

EBITDA全部债务比 0.0551 0.0604 -8.77

利息保障倍数 1.06 1.30 -18.46

第三节 重要事项

1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披露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公

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报告期内，公司新签合同额563.44亿元；实现营业总收入447.10亿元，同比减少约9.36%；实现利润

总额1.39亿元，同比减少约40.36%；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0.38亿元，同比减少约75.18%；

截止报告期末，资产总额869.90亿元，同比增长6.00%；净资产87.60亿元，同比减少约5.29%；资产负债

率89.93%，同比增加1.2个百分点。

2公司年度报告披露后存在退市风险警示或终止上市情形的，应当披露导致退市风险警示或终止

上市情形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证券代码：

600939

证券简称：重庆建工 公告编号：临

2024-036

转债代码：

110064

转债简称：建工转债

债券代码：

254104

债券简称：

24

渝建

01

重庆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涉及诉讼（仲裁）案件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庆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有关规定，对前期已披露的诉讼（仲裁）案件的结案情况或审理进展，以及新增重大诉讼案件进行

了清理，现将各类案件的基本情况公告如下：

一、前期已披露的重大诉讼（仲裁）案件的结案事项

（一）与重庆园投仓储服务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2023年6月，本公司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向重庆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重庆园投仓储服务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园投公司” ），涉案金额7,159.42万元。 2023年11月，重庆仲裁委员会作出（2023）

渝仲字第2253号裁决书：1.园投公司支付设计费210.34万元及违约金；2.园投公司支付地勘费32.96万

元及资金占用损失；3. 园投公司支付工程进度款1,939.89万元及违约金；4. 园投公司支付质量保证金

2,413.98万元及违约金，上述违约金及资金占用损失的总和不超过10,793.11万元；5.驳回本公司其他

诉讼请求。 截止本公告日，本公司已收回全部案款6,834.49万元。 本案结案。

（二）与新恒基建设(福建)有限公司建设工程合同纠纷

2022年9月，新恒基建设(福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恒基公司” ）因建设工程合同纠纷将本公

司之子公司重庆交通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交建公司” ）、莆田市秀屿区交通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秀屿交投” ）诉至福建省莆田市秀屿区人民法院，涉案金额为6,981.67万元。

审理期间，交建公司提起反诉，反诉金额199.16万元。 本案经两审终审，莆田市中院作出(2023）闽03民

终1181号民事判决书：交建公司支付工程款5,296.49万元及利息、支付奖励金50万元；驳回交建公司

对新恒基公司的其他一审反诉请求；驳回交建公司其他上诉请求。 2023年11月，莆田市秀屿区人民法

院作出(2022)闽0305执3171号结案证明书。 截止本公告日，交建公司已支付完毕全部案款。 本案结案。

（三）与四川天盈实业有限责任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2022�年7月，本公司之子公司重庆城建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城建公司” ）因建

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将四川天盈实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天盈公司” ）起诉至遂宁市船山区

人民法院，涉案金额4,978.50万元。 本案经两审终审，遂宁市中院作出(� 2023）川09民终559号民事判

决书：（1）撤销一审判决；（2）天盈公司支付回购款 953.78� 万元以及截止2022年1月30日的违约金

650万元及后续违约金；（3） 驳回城建公司其他诉讼请求。 截止本公告日， 城建公司已收回案款

1,742.94万元。 本案结案。

（四）与重庆鼎铸实业发展有限公司、重庆渝盛业实业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一期工程）

2022年1月，本公司之子公司重庆建工第三建设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三建公司” ）因建设工

程施工合同纠纷，将重庆鼎铸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鼎铸公司” ）、重庆渝盛业实业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渝盛公司” ）诉至重庆市江津区人民法院，涉案金额8,675.69万元。 2023年4月，三建公司

向法院递交了撤诉申请书。江津区法院作出（2022）渝0116民初825号民事裁定书：准许三建公司撤回

起诉。 本案结案。

（五）与重庆金兆禧实业发展有限公司、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金科和煦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2023年3月，本公司之子公司重庆建工第四建设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四建公司” ）因建设工

程施工合同纠纷，将重庆金兆禧实业发展有限公司、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科地

产集团” ）、重庆市金科和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科和煦公司” ）诉至重庆市江北区人

民法院， 涉案金额5,927.12万元。 2023年12月， 重庆市江北区人民法院作出 （2023） 渝0105民初

10255号民事裁定书：准许四建公司撤诉。 本案结案。

（六）与重庆市金科和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2023年3月，本公司之子公司四建公司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将金科和煦公司诉至重庆市江

北区人民法院，涉案金额7,312.25万元。 2023年12月，重庆市江北区人民法院作出（2023）渝0105民初

11296号民事裁定书：准许四建公司撤诉。 本案结案。

（七）与重庆市金科和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

纷

2023年3月，本公司之子公司四建公司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将“金科和煦公司、金科地产集

团诉至重庆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涉案金额3,738.56万元。 2023年12月， 重庆市江北区人民法院作出

（2023）渝0105民初12032号之一民事裁定书：准许四建公司撤诉。 本案结案。

（八）与重庆澳海汇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重庆同泽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2023年7月，本公司之子公司重庆建工第七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七建公司” ）因建

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将重庆澳海汇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澳海公司” ）、重庆同泽建筑

工程有限公司诉至重庆市涪陵区人民法院，涉案金额3,394.47万元。 2024年1月，重庆市涪陵区人民法

院作出(2023)渝0102民初5177号之二民事裁定书：1.准许七建公司撤回起诉；2.准许澳海公司撤回反

诉。 本案结案。

（九）与中国南充物流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2022年2月，本公司之子公司重庆建工第九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九建公司” ）因建设工程施

工合同纠纷，将中国南充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充公司” ）诉至四川省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涉

案金额4,289.30万元。 2023年1月，四川省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1）川13民初347号民事判决

书：1.南充公司给付工程款1,561.28万元及资金占用利息；2.九建公司在南充公司欠付1,561.28万元范

围内对案涉工程折价或拍卖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3.九建公司支付水电费20.00万元；4.九建公司支付

维修整改费15.30万元，该款在此后退还质保金时予以扣减；5.驳回九建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6.驳回南

充公司的其他反诉请求。 双方均不服一审判决，分别向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2023年7月，四

川省高院作出（2023）川民终110号民事判决书：1.维持一审判决第三项、第四项；2.撤销一审判决第一

项、第二项、第五项、第六项；3.南充公司给付工程款1,237.62万元及违约金；4.九建公司在南充公司欠

付1,237.62万元范围内对案涉工程折价或拍卖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5. 驳回九建公司的其他诉讼请

求；6.驳回南充物流公司的其他反诉请求。 截止本公告日，九建公司已收回案款1,818.27万元（其中通

过三方债权债务冲抵收款495.73万），本案结案。

（十）与安顺市平坝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2021年6月，本公司之子公司九建公司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将安顺市平坝区住房和城乡建

设局(以下简称“安顺住建局” ）诉至贵州省安顺市平坝区人民法院，涉案金额1,278.36万元。 2021年

9月，贵州省安顺市平坝区人民法院作出（2021）黔0403民初1631号民事判决书：安顺住建局1.给付工

程款980.63万元；2.支付逾期支付工程款利息；3.驳回九建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2022年12月，九建公司

与安顺住建局在执行中达成和解协议。 截止本公告日，九建公司已收回案款1,329.92万元，本案结案。

（十一）与绿地集团重庆申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2022年9月，本公司之子公司重庆建工第十一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十一建公司” ）

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将绿地集团重庆申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诉至重庆市万州区人民法院，涉

案金额3,555.37万元。 2023年3月，重庆市万州区人民法院作出（2022）渝0101民初11326号之一民事

裁定书：准许十一建公司撤回起诉。 本案结案。

（十二）与重庆市搏展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2023年2月，本公司之子公司重庆建工住宅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住建公司” ）因建设工程施

工合同纠纷， 将重庆市搏展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诉至重庆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涉案金额

6,501.09万元。2023年12月，重庆市江北区人民法院作出（2023）渝0105民初9135号之一民事裁定书：

准许住建公司的撤诉。 本案结案。

（十三）与重庆金睿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重庆市金科宸居置业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

纷

2023年2月，本公司之子公司住建公司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将重庆金睿源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金睿源公司” ）和重庆市金科宸居置业有限公司诉至重庆市江北区人民法院，涉案

金额5,343.66万元。 2023年12月，重庆市江北区人民法院作出（2023）渝0105民初9134号之二民事裁

定书：准许住建公司的撤诉。 本案结案。

（十四）与重庆金科郡威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2023年2月，本公司之子公司住建公司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将重庆金科郡威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诉至重庆市江北区人民法院，涉案金额3,689.86万元。 2023年12月，重庆市江北区人民法院作

出（2023）渝0105民初9133号之一民事裁定书：准许住建公司的撤诉。 本案结案。

（十五）与重庆金科中俊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2023年2月，本公司之子公司住建公司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将重庆金科中俊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诉至重庆市江北区人民法院，涉案金额6,688.37万元。 2023年12月，重庆市江北区人民法院作

出（2023）渝0105民初9131号之二民事裁定书：准许住建公司撤诉。 本案结案。

（十六）与吴诗全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2020年6月，吴诗全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将本公司之子公司重庆建工第一市政工程有限责

任公司（以下简称“市政一公司” ）、四川比速汽车有限公司诉至四川省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涉案金

额4,847.28万元。 本案经两审终审，法院判决市政一公司支付工程款3,818.77万元及利息；驳回吴诗全

其他诉讼请求。 截止本公告日，市政一公司已支付案款4,307.45万元。 本案结案。

（十七）与梁如飞、胡伟建设工程分包合同纠纷

2020年6月，梁如飞、胡伟因建设工程分包合同纠纷，将四川旭傲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旭傲劳务” ）、本公司之子公司城建公司、贵州义龙（集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重庆标凡建设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重庆标凡” ）、本公司诉至贵州省安龙县人民法院，涉案金额1,081.48万元。2021年1月，

贵州省安龙县人民法院做出了（2020）黔2328民初1620号民事判决书:1.旭傲劳务支付工程款、停工

损失共计865.77万元及因欠付工程款产生的利息；2.旭傲劳务退还原告梁如飞、胡伟履约保证金100万

元；3.重庆标凡对被告旭傲劳务应支付的上述款项承担连带责任；4.驳回原告梁如飞、胡伟的其余诉讼

请求。梁如飞、胡伟不服一审判决，向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2021年

9月，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院作出(2021� )黔23民终1822号民事裁定书：1.撤销一审判决；2.发回

贵州省安龙县人民法院重审。 2023年4月，贵州省安龙县人民法院作出（2021）黔2328民初4763号民

事判决书：1. 旭傲劳务向梁如飞、 胡伟支付工程价款204.47万元及利息；2. 旭傲劳务赔偿停工损失

651.27万元；3.旭傲劳务退还保证金100万元；4.重庆标凡对被告旭傲劳务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

任。 5.驳回梁如飞、胡伟的其余诉讼请求。 城建公司及本公司不承担责任，本案结案。

（十八）与重庆市裕丰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建筑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2019年2月，重庆市裕丰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裕丰公司” ）因建筑工程施工合同纠

纷，将本公司之子公司三建公司诉至云南省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涉案金额2,300.00万元。三建公司不

服二审判决，向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 2024年1月，云南省高院作出（2023）云民再73号再审

判决书：1.撤销本院（2021）云民终756号民事判决书；2.维持（2019）云06民初14号民事判决书。 三建

公司已履行完毕，本案结案。

二、前期已披露的诉讼案件进展情况

（一）与大理创意园区开发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2022年12月，本公司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将大理创意园区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创意

园区公司” ）诉至云南省大理市人民法院，涉案金额4,505.52万元。 2023年8月，大理市人民法院作出(�

2022� )云2901民初6880号民事判决书：创意园区公司1.支付工程款1,749.17万元及利息；2.支付停工损

失1,860.54万元；3.支付鉴定费8万元；4.驳回本公司其他诉讼请求。 本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云南省大

理白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2023年11月，大理白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3)云29民

终1923号民事判决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截止本公告日，本案执行中。

（二）与青海省公路建设管理局经济纠纷

2021年2月，青海省公路建设管理局（以下简称“青海公路管理局” ）因经济纠纷，向西宁仲裁委

员会申请仲裁本公司之子公司交建公司，涉案金额1,235.32万元。 交建公司提起反诉请求，反诉金额

1,086.50万元。2024年2月，西宁仲裁委员会作出(2024)宁仲裁字第023号仲裁裁决书，裁决如下：1.驳回

青海公路管理局的全部仲裁请求；2.驳回交建公司反请求中要求青海公路管理局向其支付合同范围外

新增工程的安全生产费31.29万元的仲裁请求；3. 青海公路管理局支付交建公司因工期延误增加的企

业管理费用114.79万元；4. 青海公路管理局支付因工期延误增加的混凝土搅拌设备租赁费54.58万元；

5.青海公路管理局支付因自采料场变更而增加的运输费用 251.45万元；6.青海公路管理局支付因主材

料价格上涨而增加的工程建设费用250.72万元；7.青海公路管理局支付资金占用费75.91万元;8.驳回

交建公司要求青海公路管理局承担律师费10万元的仲裁请求。 截止本公告日，交建公司与青海公路管

理局正协商支付事宜，若协商无果的情况下，交建公司将立即申请强制执行。

（三）与重庆恒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本公司之子公司三建公司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将重庆恒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恒綦公司” ）诉至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涉案金额5,262.00万元。 该案在五中院立案后，最高人

民法院发出通知要求将涉及恒大集团的案件集中管辖到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1年11月，三建公司

向法院递交了撤诉申请书。 2024年4月，重新向重庆市綦江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提交了变更诉讼请求

申请书，将诉讼金额变更为38,143.10万元，截止本公告日，本案尚在审理中。

（四）与重庆和生裕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2022年9月，本公司之子公司三建公司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将重庆和生裕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和生裕公司” ）诉至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涉案金额4,426.09万元（变更后为

1,155.26万元）。 2023年2月，重庆市北碚区人民法院作出(2022)0109民初10469号民事判决书：和生裕

公司1.支付工程款540.89万元及资金占用损失；2.支付赶工奖609.63万元及资金占用损失；3.驳回三建

公司其他诉讼请求。 截止本公告日，本案执行中。

（五）与重庆鼎铸实业发展有限公司、重庆渝盛业实业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二期工程）

本公司之子公司三建公司因合同纠纷，将鼎铸公司、渝盛公司诉至重庆市江津区人民法院，涉案

金额30,456.86万元（变更后为4,720.28万元）。 2023年2月，重庆市江津区人民法院作出（2022）渝

0116民初820号民事判决书：鼎铸公司1.支付工程进度款2,330.10万元及逾期付款利息；2.支付工程款

2,390.18万元及逾期付款利息；3.渝盛公司对鼎铸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4.驳回三建公司

其他诉讼请求。 截止本公告日，本案执行中。

（六）与重庆远清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重庆远沁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2022年7月，本公司之子公司三建公司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将重庆远清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远清公司” ）诉至重庆市巴南区人民法院，涉案金额18,229.00万元。 2023年12月，重庆

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作出 （2022） 渝05民初191号民事判决书： 远清公司1. 支付已完工工程款

12,179.92万元；2.三建公司在12,179.92万元工程款范围内对其承建的协信·天骄星城项目总承包工程

除相关已完工工程折价或拍卖的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3.重庆远沁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对远清公司

的第一项支付义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4.驳回三建公司其他诉讼请求。 截止本公告日，本案执行中。

（七）与重庆渝富地产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2021年9月，本公司之子公司九建公司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将重庆渝富地产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渝富公司” ）诉至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涉案金额4,532.00万元。 2023年7月，重庆市第一中

级人民法院作出（2021）渝01民初5275号民事判决书：1.渝富公司支付工程款3,286.46万元，并就该工

程折价或拍卖享有优先受偿权；2. 渝富公司支付资金占用损失;3. 九建公司支付逾期竣工违约金

387.00万元；3.驳回九建公司其他诉讼请求；4.驳回渝富公司反诉请求。渝富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重庆

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023年11月，重庆市高院作出（2023）渝民终252号民事判决书：驳回上诉，

维持原判。 截止本公告日，本案执行中。

（八）与重庆协信控股集团阿卡迪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2022年2月，本公司之子公司九建公司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将重庆协信控股集团阿卡迪亚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阿卡迪亚公司” ）诉至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涉案金额970万

元。九建公司变更诉讼请求后，涉案金额变更为4,804.55万元。 2022年10月，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

作出（2022）渝05民初24号民事判决书：1.阿卡迪亚公司支付工程款936.39万元；2.阿卡迪亚公司支付

欠付的工程款利息；3.驳回九建公司其他诉讼请求。双方均不服一审判决，分别向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

提起上诉。 2023年11月，重庆市高院作出（2023）渝民终102号民事判决书：1.撤销重庆市第五中级人

民法院（2022）渝05民初24号民事判决；2.阿卡迪亚公司支付九建公司工程款123.39万元；3.阿卡迪亚

公司支付欠付的工程款利息；4.驳回九建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截止本公告日，本案执行中。

（九）与贵阳亨特碧桂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2022年9月，本公司之子公司住建公司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向广州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贵

阳亨特碧桂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亨特公司” ），涉案金额9,460.95万元。 2023年10月，

广州仲裁委员会作出（2022）穗仲案字第16348号裁决书：亨特公司1.支付工程款8,278.91万元；2.支付

资金占用费；3.住建公司对案涉工程折价或者拍卖、变卖价款享有建设工程优先受偿权；4.支付50.00万

元律师费；5.仲裁费共59.89万元，由亨特公司承担53.90万元，住建公司承担5.99万元。 截止本公告日，

本案执行中。

（十）与重庆璧升地产发展有限公司、重庆璧锦地产发展有限公司、重庆远鸥地产发展有限公司、

重庆创盈锦玺置业有限公司、重庆新鸥鹏地产（集团）有限公司、重庆蕴鸥地产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

工合同纠纷

2023年10月，本公司之子公司住建公司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将重庆璧升地产发展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璧升公司” ）、重庆璧锦地产发展有限公司、重庆远鸥地产发展有限公司、重庆创盈锦玺置

业有限公司、重庆新鸥鹏地产（集团）有限公司、重庆蕴鸥地产有限公司诉至重庆市璧山区人民法院，

涉案金额4,026.96万元。 2023年10月，重庆市璧山区人民法院作出（2022）渝0120民初8649号民事调

解书：1.璧升公司支付4,440.02万元欠款；2.上述欠款分11期支付；3.住建公司和璧升公司确认，对于调

解协议第二条第1笔至第10笔约定付款时间，若璧升公司实际提前付款或者延迟付款，则对于相关资

金占用费在支付本协议第二条第11笔约定付款640.02万元时多退少补；4. 对于未到期的质保金

114.64万元， 其中44.12万元于2023年7月28日前支付，26.06万元于2023年12月27日前支付， 剩余

44.46万元于2024年8月4日前支付；5.璧升公司承担案件受理费、保全费、律师费、保全担保费，合计

45.46万元。 6.若璧升公司未按照本协议第二条约定支付任何一笔款项，则住建公司有权要求璧升公司

立即支付所有欠款及资金占用费；7.若璧升公司未按本协议第四条支付质保金，璧升公司应支付资金

占用费；8.�璧锦公司、创盈公司和蕴鸥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截止本公告日，本案尚在履行中。

（十一）与贵州华利得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贵州亨特科华置业有限公司、贵州亨特翰林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贵州亨特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2022年12月，本公司之子公司住建公司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将贵州华利得房地产开发有限

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利得公司” ）、贵州亨特科华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华公司” ）、贵州亨

特翰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翰林公司” ）、贵州亨特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亨特

公司” ）诉至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涉案金额27,177.07万元。 2023年5月，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作出（2022）黔01民初1533号民事判决书：1.华利得公司和科华公司支付工程款11,232.62万元及资金

占用费3,706.70万元；2.华利得公司和科华公司支付逾期利息102.64万元；3.住建公司对案涉房屋在工

程款11,232.62万元范围内折价或者拍卖、变卖价款享有建设工程优先受偿权；4.翰林公司、亨特公司

对华利得公司和科华公司不能履行判决第一、二、三项范围内承担50%的赔偿责任；5.住建公司继续对

涉案项目进行修理、返工或改建；6.驳回住建公司其余诉讼请求；7.驳回华利得公司其余反诉请求。华利

得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2023年9月，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23)

黔民终478号民事判决书：1.维持一审判决第二项、第五项、第七项；2.撤销一审判决第一项、第三项、第

四项、第六项；3.变更一审判决第一项为：华利得公司和科华公司支付工程款9,232.62万元及资金占用

费3,706.70万元；4.变更一审判决第三项为：住建公司对案涉房屋在工程款9,232.62万元范围内折价或

者拍卖、变卖价款享有建设工程优先受偿权；5.变更一审判决第四项为：翰林公司、亨特公司对华利得

公司和科华公司不能履行判决第二、三项范围内承担50%的赔偿责任；6、驳回住建公司其余诉讼请求。

华利得公司不服二审判决，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 截止本公告日，本案执行中。

（十二）与重庆红星美龙置业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2023年6月，本公司之子公司十一建公司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将重庆红星美龙置业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红星公司” ）诉至重庆市垫江县人民法院，涉案金额5,708.46万元。 2023年11月，垫江

法院作出（2023）渝0231民初2814号民事判决书：红星公司1.支付工程款3,530.01万元;2.十一建公司

就该工程折价或拍卖享有优先受偿权；3.支付资金占用费528.45万元；4.退还履约保证金800万元；5.驳

回十一建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截止本公告日，本案执行中。

三、新增重大诉讼事项

（一）与重庆正扬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1.基本情况

本公司之子公司三建公司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将重庆正扬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

“正扬公司” ）诉至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法院，涉案金额4,500.00万元。 截止本公告日，本案尚未开庭审

理。

2.诉讼请求及理由

诉讼请求：

判令：（1）正扬公司支付工程款4,500.00万元；（2）正扬公司支付原告资金占用损失；（3）三建公

司对所施工的涉案工程折价或者拍卖的价款在第一项诉求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4）诉讼费、保全

费等由正扬公司负担。

事实和理由：

2022年9月，正扬公司将位于重庆恒大英利正扬地块云邸项目续建专项及配套建设工程发包给三

建公司承建，并签订《重庆恒大英利正扬地块云邸项目续建专项及配套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合同签

订后，三建公司进场施工，一直严格按照合同工期的约定进行施工，并完成一定产值，但正扬公司一直

拖欠支付工程款4,500万元，为维护三建公司合法权益，故依法提起诉讼。

（二）与重庆朗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郑州浩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1.基本情况

本公司之子公司十一建公司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将重庆朗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朗业地产” ）、郑州浩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浩创地产” ）诉至重庆市巴南区人民法

院，涉案金额6,380.62万元。 截止本公告日，本案尚在一审审理中。

2.诉讼请求及理由

诉讼请求：

判令：（1）解除原被告双方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总承包合同及补充协议；（2）朗业地产支付工程

款5,462.32万元及资金占用损失；（3） 朗业地产支付工程进度款延期支付的资金占用损失146.59万

元；（4）支付损失771.71万元及资金占用损失；（5）浩创地产在诉讼请求二、三、四范围内承担保证责

任；（6）十一建公司就该工程折价或拍卖享有优先受偿权；（7）诉讼费、保全费等由二被告负担。

事实和理由：

2020年7月，朗业地产与十一建公司签订了《浩创 .半山溪谷(� 1#至 10#、D2#、电梯1#〉建设工程

施工总承包合同》 (以下简称 “总承包合同” )。 合同计划开工日期为2020年6月， 计划竣工日期为

2021年 12月。 2020年9月， 浩创地产向十一建公司出具《浩创. 半山溪谷项目一标段工程款支付担

保》，主要内容为本担保最高担保金额为以朗业地产与十一建公司就本项目签订的施工合同最终决算

金额为准， 朗业地产出具无法支付工程款相关资料后， 浩创地产自愿代为支付剩余工程款。 2023年

4月，朗业地产与十一建公司进行交付事宜的专题研究并形成会议纪要，后朗业地产未按纪要要求支

付工程款项，故十一建公司依法提起诉讼。

（三）与大足石刻影视文化有限责任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1.基本情况

本公司之子公司住建公司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将大足石刻影视文化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

称“大足影视公司” ）诉至重庆市江北区人民法院，涉案金额4,303.26万元。 截止本公告日，本案尚在

一审审理中。

2.诉讼请求及理由

诉讼请求：

判令：大足影视公司（1）支付工程款4,210.93万元，并支付延迟付款违约金92.33万元；（2）住建

公司对案涉工程及房屋、地下车库折价或者拍卖的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3）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等

由大足影视公司承担。

事实和理由：

2020年5月，住建公司与大足影视公司就清晖院一期（洋房、幼儿园及商业）项目土建（安装）工

程签订《总包建设工程施工合同》。 合同签订后，住建公司按约履行了施工义务，工程已竣工验收并办

理结算，大足影视公司拖欠住建公司工程款4,210.93万元，故住建公司依法提起诉讼。

（四）与重庆恒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恒大地产集团重庆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建设工程施工

合同纠纷

1.基本情况

本公司之子公司住建公司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将重庆恒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恒南公司” ）、恒大地产集团重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大重庆公司” ）诉至重庆市潼南区人民法

院，涉案金额3,282.52万元。 截止本公告日，本案尚在一审审理中。

2.诉讼请求及理由

诉讼请求：

判令：（1）判令解除住建公司与恒南公司签订的案涉《重庆潼南恒大绿洲D6-6地块主体及配套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2）恒南公司支付工程款2,500.00万元并支付延迟付款的违约金;（3）恒南公

司支付停工损失725.35万元(最终金额以鉴定金额为准);（4）恒南公司支付赶工奖57.17万元；（5）住

建公司就案涉工程折价或者拍卖的价款享有建设工程优先受偿权；（6） 恒大重庆公司就上述第2、3、

4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7）本案诉讼费用、鉴定费由二被告承担。

事实和理由：

2020年10月，恒南公司作为发包人与住建公司签订了《重庆潼南恒大绿洲D6-6地块主体及配套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合同签订后，住建公司严格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了相应的施工义务，但恒南公司严

重违反双方合同约定，未按时足额支付住建公司工程进度款。 截止目前，未向住建公司支付任何款项，

导致案涉项目于2021年3月起陆续处于窝、停工状态，并于2021年8月起全面停工至今，故住建公司依

法提起诉讼。

（五）与四川比速汽车有限公司、重庆银翔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1.基本情况

本公司之子公司重庆建工第一市政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市政一公司” ）因建设工程施

工合同纠纷，将四川比速汽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比速公司” ）、重庆银翔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银翔公司” ）诉至四川省南充市嘉陵区人民法院，涉案金额4,966.39万元。 因审理期间，比速公

司与市政一公司办理结算，遂变更诉讼请求，涉案金额变更为9,365.63万元。 截止本公告日，本案尚在

审理中。

2.诉讼请求及理由

诉讼请求：

判令比速公司：（1）解除双方签订的《比速汽车南充制造基地一核心部品制造项日总承包工程施

工合同》及《补充协议》；（2）支付工程款8,539.22万元及资金占用利息；（3）支付损失463.96万元及

资金占用利息；（4）支付逾期支付进度款的资金占用利息362.50万元；（5）银翔公司在比速公司欠款

范围内承担连带支付义务；（6）市政一公司就案涉工程项目折价或拍卖所得款享有优先受偿权；（7）

本案诉讼费用、保全费用、保全担保费、律师费由二被告承担。

事实和理由：

2018年5月，比速公司与市政一公司签订了《比速汽车南充制造基地-核心部品制造项目总承包

工程施工合同》及《补充协议》。 市政一公司进场施工后，比速公司因资金困难，无法支付工程进度款，

导致工程无法继续施工，案涉项目于2019年7月停工，期间产生了停工窝工损失。 停工后，市政一公司

依据施工材料申请比速公司对已完成的合格工程办理结算。 2023年5月，双方办理了案涉项目已完成

的合格工程结算，但比速公司未支付完毕，故市政一公司依法提起诉讼。

（六）与林夏、林启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1.基本情况

本公司之子公司市政一公司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将林夏、林启华诉至重庆市长寿区人民法

院，涉案金额4,805.88万元。 后案件由长寿区人民法院依职权移送至重庆市九龙坡区人民法院管辖审

理。 截止本公告日，本案尚未开庭审理。

2.诉讼请求及理由

诉讼请求：

判令：（1）林夏向市政一公司支付垫资款4,545.43万元及利息暂计260.45万元；（2）被告负担本

案全部诉讼费用、保全费用；（3）林启华对上述第一、二项诉讼请求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事实和理由：

2016年1月，市政一公司与案外人重庆市城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城建发展公司” ）签

订 《华岩隧道西延伸段项目一标段施工合同》， 市政一公司于2016年8月开工承建，2021年5月完工。

2023年5月，市政一公司与发包人城建发展公司办理结算。 在案涉工程施工过程中，市政一公司与林夏

签订《投资协议书》，约定林夏为案涉项目的全部建设资金负责。 2018年7月，林启华向市政一公司出

具《承诺书》，承诺加入因案涉工程引起的债务中，与林夏共同承担案涉工程所涉的全部债权债务。 后

林夏、林启华未依照合同约定履行付款义务，故市政一公司依法提起诉讼。

（七）与重庆腾希置业发展有限公司建设工程合同纠纷

1.基本情况

本公司之子公司市政一公司因建设工程合同纠纷，将重庆腾希置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腾

希置业” ）诉至重庆市永川区人民法院，涉案金额4,964.17万元。 截止本公告日，本案尚未开庭审理。

2.诉讼请求及理由

诉讼请求：

判令腾希置业：（1）支付工程款4,375.64万元及利息暂计588.53万元；（2）市政一公司就案涉工

程施工总承包工程项目折价或拍卖所得的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3）承担本案诉讼费用、保全费用、

保全担保费、律师费。

事实和理由：

2018年6月，市政一公司与腾希置业共同签订了《银翔·永川纵达国际汽车城一期工程项目施工总

承包工程合同》（以下简称“总包合同” ），腾希置业将纵达城一期委托由市政一公司承建。 案涉工程

于2018年6月22日开工以来，双方已经依照合同约定完成了共计十八期进度产值审核。 合同履行中，腾

希置业久拖进度款未支付，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市政一公司依法提起诉讼。

（八）与兰州国资投资（控股）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建设工程合同纠纷案

1.基本情况

本公司之子公司城建公司因建设工程合同纠纷，将兰州国资投资（控股）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兰州国投公司” ）起诉至兰州市城关区人民法院，涉案金额4,900万元。截至本公告日，本案尚

未开庭审理。

2.诉讼请求及理由

诉讼请求：

判令：兰州国投公司（1）支付工程款4,300万元（以建设工程造价司法鉴定为准）；（2）支付利息

暂定600万元；（3）诉讼费用由被告负担。

事实和理由：

2013年9月，城建公司与兰州国投公司就兰州市北环路（二期）东线工程二标段工程签订了《建设

工程施工合同》，合同签订后，城建公司全面履行了合同内容，并完成了所有施工图、设计变更及签证

工程。兰州北环路工程全线于2016年9月建成通车。 2017年7月，总包方、监理方和业主方作出了《工程

结算书》。 截止起诉之日兰州国投公司尚欠工程款及利息约4,900万元拒不支付。 为维护自身合法权

益，城建公司依法提起诉讼。

（九）与贵阳中渝置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1.基本情况

本公司之子公司三建公司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将贵阳中渝置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中渝公司” ）诉至贵阳市观山湖区人民法院，涉案金额8,688.56万元。 截止本公告日，本案尚在

一审审理中。

2.诉讼请求及理由

诉讼请求：

判令：（1）中渝公司支付工程款7,868.56万元及逾期支付利息（暂计300万元）；（2）中渝公司赔

偿停工损失500万元及逾期支付的资金占用损失（暂计20万元）；（3）依法拍卖案涉工程，并判决三建

公司在中渝公司欠付的工程款范围内就该工程拍卖的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4）诉讼费、保全费、保

全保险费等由中渝公司负担。

事实和理由：

2016年12月，三建公司与中渝公司就贵阳恒大中央广场A地块主体及配套建设工程签订《建设工

程施工合同》，及一系列补充协议，对工程施工范围、部分工程新增、变更以及按时完成施工进度应获

得的赶工奖励金额等进行了约定。 2019年11月，三建公司与中渝公司签订《〈贵阳恒大中央广场A地

块主体及配套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解除协议》，约定原合同及原合同的补充协议终止，已完工部分按

原合同相关条款办理结算，未完成部分（A1地块7-12号楼）后续工程不再履行。 2021年7月、2022年

6月，双方就部分工程进行了结算，但中渝公司一直拖欠三建公司工程款，为了维护其合法权益，故三

建公司依法提起诉讼。

（十）与重庆蕴鸥地产有限公司、重庆曲江新鸥鹏置业有限公司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1.基本情况

本公司之子公司住建公司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将重庆蕴鸥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蕴鸥

公司” ）及重庆曲江新鸥鹏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鸥鹏公司” ）诉至重庆市潼南区人民法院，涉

案金额5,966.67万元。 截止本公告日，本案尚在一审审理中。

2.诉讼请求及理由

诉讼请求：

判令：蕴鸥公司（1）支付工程款5,548.64万元，并支付延迟付款违约金暂计368.03万元；（2）支付

律师费50万元；（3）新鸥鹏公司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支付责任；（4）住建公司对蕴鸥公司提供抵押担

保的相关不动产享有优先受偿权；（5） 住建公司对案涉工程折价或者拍卖的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

（6）本案诉讼费等由二被告承担。

事实和理由：

2020年8月，住建公司与蕴鸥公司就鸥鹏·中央公园十三期1、2、3号楼、幼儿园及地下车库建筑安

装工程签订《施工合同》及《补充协议（一）》。 合同及补充协议签订后，住建公司按约履行了施工义

务，工程已竣工验收。 2022年7月，双方就工程进度欠款及结算等事宜签订了《补充协议（二）》。 因蕴

鸥公司怠于履行合同义务，已经严重违约，住建公司依法提起诉讼。

（十一）与重庆佳源立信置业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1.基本情况

本公司之子公司住建公司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将重庆佳源立信置业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佳源公司” ）诉至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涉案金额7,679.57万元。 截止本公告日，本案尚在一审审

理中。

2.诉讼请求及理由

诉讼请求：

判决：佳源公司（1）支付工程款7,679.57万元；（2）支付资金占用损失；（3）住建公司对案涉工程

折价或者拍卖的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4）承担本案的案件受理费、保全申请费、鉴定费用等诉讼费

用。

事实和理由：

2019年8月，佳源公司与住建公司就中国摩（重庆）项目JO1-17/05地块总承包工程签订《施工总

承包工程合同》。 2020年3月工程开工，施工过程中因佳源公司长期拖欠工程款，致使工程两次长期停

工，停工时间长达近一年半。 2022年9月二次复工至今，住建公司已完成全部工程施工内容。 但佳源公

司怠于履行合同义务，拖延办理工程结算，拖欠前期工程进度款，拒不解决赔偿前期现场停工给住建

公司造成的损失及增加费用，故住建公司依法提起诉讼。

(十二）与肖洪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

1.基本情况

肖洪因建设工程分包合同纠纷，向贵州省修文县人民法院起诉本公司之子公司城建公司，涉案金

额4,063.63万元。 截至本公告日，本案尚未开庭审理。

2.诉讼请求及理由

诉讼请求：

判令：城建公司1.向肖洪支付工程款2,651.01万元及利息1,101.26万元；2.返还肖洪履约保证金

220万元及利息91.36万元；3.本案诉讼费由城建公司承担。

事实和理由：

2013年3月，城建公司与永盛和公司签订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承接了贵州商贸物流港一期

一、三标段项目房建A2-A4.C1-C8�栋及永盛和大道、景观河道及桥梁工程项目。 2013年6月，城建公

司与肖洪签订了《风险承包协议》，《风险承包协议》签订前后城建公司分别与重庆畅越建筑劳务有限

公司（本案第三人）、重庆康城建筑劳务有限公司（本案第三人）、重庆蓉达建筑劳务有限公司（本案

第三人）、四川艺高建筑劳务有限公司（本案第三人）签订了《建筑工程劳务分包合同》，将贵州商贸

物流港项目的部分工程分包给了上诉四家劳务公司施工。 现肖洪称城建公司欠付其工程款，将城建公

司起诉至贵州省修文县人民法院。

四、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

本次公告的诉讼（仲裁）案件中，已结案件将增加2023年利润总额347.30万元，其他未结案件目前

无法判断是否会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产生影响。本公司将严格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的有关要求，及时披露诉讼（仲裁）事项及其进展情况。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重庆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4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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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重庆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4月12日发出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

六次会议的通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于2024年4月24日14点30分在重庆市两江新区金开

大道1596号建工产业大厦4楼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9人，实际出席董事9人。公司监

事和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唐德祥先生主持召开。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审议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重庆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了《公司2023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审议通过了《公司2023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四）审议通过了《公司2023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详情请参阅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重庆建工2023年年度报告》及《重庆建工

2023年年度报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五）审议通过了《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23年度履职报告》

详情请参阅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 《重庆建工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23年度履职

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3年度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执行情况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详情请参阅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 《重庆建工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

（临2024-038）。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八）审议通过了《公司2023年度财务决算及2024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九）审议通过了《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详情请参阅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 《重庆建工关于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公

告》（临2024-039）。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十）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

的议案》

详情请参阅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 《重庆建工关于公司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

执行情况及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临2024-040）。

表决结果：同意4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5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十一）审议通过了《公司2023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详情请参阅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重庆建工2023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十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2023年度薪酬执行情况及2024年度薪酬发放计划的议案》

本议案实行分项表决，董事在审议涉及本人履职考核和薪酬情况时回避表决：

董事会逐项表决了上述议案，相关董事回避表决。

1.唐德祥先生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1票。

2.周进先生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1票。

3.闫学军先生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1票。

4.鲁学佳先生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1票。

5.赵勇军先生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1票。

6.黄新建先生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1票。

7.温泽彬先生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1票。

8.曾勇先生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1票。

9.张永水先生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10.陈箭宇先生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11.童文光先生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十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2023年度薪酬执行情况及2024年度薪酬发放计划的

议案》

本议案实行分项表决，董事在审议涉及本人履职考核和薪酬情况

时回避表决：

1.周进先生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1票。

2.闫学军先生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1票。

3.党智勇先生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4.黄子俊先生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5.夏煦先生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6.程亮先生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7.窦波先生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十四）审议通过了《公司2024年度融资计划》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十五）审议通过了《公司2024年度担保计划》

详情请参阅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 《重庆建工2024年度担保计划的公告》（临

2024-041）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十六）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公司盘活资产的议案》

详情请参阅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 《重庆建工关于预计盘活资产的公告》（临

2024-042）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十七）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召开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同意召开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并将以下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1）公司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公司2023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3）公司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4）公司2023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5）公司2023年度财务决算及2024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6）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7）关于公司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议案

（8）关于公司董事2023年度薪酬执行情况及2024年度薪酬发放计划的议案

（9）关于公司监事2023年度薪酬执行情况及2024年度薪酬发放计划的议案公司

（10）公司2024年度担保计划

（11）关于修订《重庆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制度》的议案

（12）公司2024年度投资计划

（13）关于预计公司盘活资产的议案

授权公司根据具体情况安排发出召开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与会董事还听取了《重庆建工关于会计师事务所2023年度履职情况评估报告》《重庆建工董事会

审计委员会对财务会计报告及定期报告中的财务信息、 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审议情况暨 2023� 年度

履职情况报告》等报告事项。

特此公告。

重庆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4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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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3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每股分配比例：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0.10元（含税）。

●本次利润分配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 具体日期将在权益分派实施

公告中明确。

●在实施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前，重庆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总股本发生

变动的，拟维持分配总额不变，相应调整每股分配比例，并将另行公告具体调整情况。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该预案尚需提交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

一、利润分配预案内容

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截至2023年12月31日，公司期末母公司可供分

配利润为1,277,997,932.87元（币种人民币，下同）。 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2023年

度拟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分配利润。 本次利润分配预案如下：

公司拟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0.10元 （含税）。 截至2024年3月31日， 公司总股本

1,901,792,866股，以此计算合计拟派发现金红利19,017,928.66元（含税），占公司2023年度归属于

母公司股东净利润的比例为50.59%。

如在本公告披露之日起至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 因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等原因致使公

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公司拟维持分配总额不变，相应调整每股分配比例。 如后续总股本发生变化，将

另行公告具体调整情况。

本次利润分配预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公司履行的决策程序

（一）董事会会议的召开、审议和表决情况

公司于2024年4月24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全票审议通过了《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

配预案》，该预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监事会意见

公司于2024年4月24日召开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全票审议通过了《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

配预案》。 监事会认为本次利润分配预案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3�号一上市公司现金分红》《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

定，充分考虑了公司经营情况、未来发展及股东投资回报，符合公司和股东利益，审议程序合法合规，监

事会同意《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